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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 函
地址：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
號
聯絡人：蔣亜君
電話：02-23117722#6501
電子信箱：yachun.chiang@moenv.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環部空字第11410639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營建工程環保卓越獎遴選須知 (1141063931-0-0.pdf)

主旨：本部「114年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延長報名時間至

本(114)年10月9日止，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4年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遴選須知」辦理

（114年9月11日環部空字第1141058608號函諒達）。

二、旨揭計畫預定遴選環保工作表現優良工程，原規劃報名截

止時間為本(114)年9月30日，考量報名期間國內遭受多次

風災襲擾，為使有意參與遴選作業之案場有更加充裕時間

準備參選資料，延長報名時間至10月9日止，請踴躍推薦轄

內優良營建工程報名參加。

三、檢送本部「114年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遴選須知」（修

正版），遴選須知、報名表及相關資料已置於雲端硬碟

(https://reurl.cc/YY6V2n)，請協助公告周知。

正本：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區綜
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直轄市環保機關、縣(市)環保機關、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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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 

遴選須知 

壹、緣起 

營建工程施工期間所衍生之環境影響，營建業主及施工廠商應負起全

面性之監督、管理責任，並應設置相應之污染防制設施及管理作為，以確

實履行其應有之職責。業主應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及監督查核各階段，

全面整合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管理、噪音防制以及節能減碳等環保

事項，並納入作業規範與管理機制。為此，業主與施工廠商主動強化相關

管制，並建立完整環境管理制度，以落實環保作業，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為強化國內營建工程污染源頭控管與永續環境管理，本部依據「營建

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推動作業要點」，特訂定 114 年「營建工程環境保護

卓越獎」遴選須知，透過公開遴選方式，表揚在推動環保工作表現卓越營

建工程，對績優工程予以肯定與鼓勵。 

貳、目的 

為全面提升污染防制效能，激勵營建業界良性競爭。藉由樹立學習標

竿，期使營建工程朝向更優質、更環保的方向發展，提升營建工程整體環

境管理成效。 

參、參選對象 

一、 參選條件： 

(一)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

之營建工程。 

(二) 未曾獲得環境部「工地環保管理優良行動獎」或「營建工程環

保卓越獎」之營建工程。  

(三) 至本年度報名截止日時，該營建工程施工進度未達百分之六十。  

二、 不得參選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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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本年度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受主

管機關處全部停工一次或部分停工二次以上之處分。  

(二) 欠繳環保罰鍰或空氣污染防制費者。  

(三) 申請及申報文件虛偽不實者。  

(四) 曾違反勞動部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者。 

(五) 產出之土石方或營建混合廢棄物有遭非法棄置情形者。  

肆、報名參選及方式 

營建工程環保卓越獎，由各地方政府環保機關依下列規定，推薦轄區

內符合資格之營建工程，於 114 年 9 月 30 日前函送環境部報名參選，並

將 報 名 及 書 面 資 料 以 電 子 檔 另 行 email 至 指 定 信 箱

(constructsun@gmail.com)。 

一、參選類別及件數：  

(一) 公共工程類 1 件：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興辦之工程。

若推薦工程屬地方政府及所屬興辦之公共工程，得增加推薦 1

件非屬地方政府及所屬興辦之公共工程。 

(二) 非公共工程類 1 件：非屬前項規定之工程。  

二、報名應備資料：  

(一) 營建工程環保卓越獎推薦表（如附件）及相關附件 

(二) 自主檢核表（如附件）。 

(三) 書面資料： 

1. 營建工程環境座落圖及各施工階段期程及作業內容。 

2. 營建工程整體施工內容概述。 

3.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核可函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無則免）。 

4. 依初評表（附表一）撰寫執行情形，並檢附佐證資料。 

5. 違反環保法令情形及改善作為（無則免）。 

伍、遴選作業期程 

一、報名期程：即日起~114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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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階段資格檢核及書面評比（初評）：114 年 10 月 31 日前。 

三、公布進入複評名單：114 年 10 月 31 日前。 

四、第二階段現場評比（複評）：114 年 11 月~114 年 12 月。 

五、公布得獎名單：114 年 12 月 31 日前。 

六、頒獎表揚：115 年擇日辦理。 

陸、遴選作業程序 

本部依「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推動作業要點」，召集專家學者五

人及政府機關相關代表三人組成遴選小組，參與書面及現場評比作業；並

由本部相關司署成立工作小組，提供法令符合度、防制措施及其他必要之

補充說明。 

一、第一階段初評：資格檢核及書面評比（占總分 30%） 

(一) 依附表一採書面評比方式進行。 

(二) 將得分達８0分以上者進行排序，由各組前5名進入第二階段複

評程序。 

二、第二階段複評：現場評比（占總分 70%） 

(一) 依附表二採現場訪視方式進行，並由受評單位進行簡報說明。 

(二) 評比書面資料及詳細佐證資料，造冊陳列供遴選小組查閱。 

(三) 複評作業後，若受評單位欲補充資料，應於複評日次日起 15 日

內提交。 

三、複評配合事項 

(一) 複評現場簡報及書面資料準備，至少應包含下列項目： 

1. 營建工程概況及現階段施工說明。  

2. 依複評表項目說明辦理情形，並檢附佐證資料。 

3. 高污染施工階段（如出土）時期之防制措施。  

4. 違反環保法規及陳情案件數量及改善情形（無則免）。  

5. 現場訪視路線規劃。  

(二) 營建業主或施工廠商，應指派至少１名熟悉環保及現場施工作

業人員進行簡報及導引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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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可容納 15 至 20 人會議室及現勘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 

(四) 地方政府應指派１名熟悉複評工程之稽（巡）查管制人員，協

助遴選小組確認該工程之環保法規符合度，並提供複評工程歷

次陳情、稽（巡）查管制相關資料。 

柒、獎項及配合事項 

一、各組別表揚對象包含獲獎工程之「營建業主」及「施工廠商」，其中

施工廠商以主承攬商為表揚對象，屬共同承攬者得並列。 

二、依各組評分結果，將獎項區分為金、銀獎及優良噪音管制特別獎。 

(一) 金級獎：總評分達 90 分以上。 

(二) 銀級獎：總評分達 80 分以上。 

(三) 優良噪音管制特別獎（由遴選小組委員遴選）。 

三、頒獎典禮及獲獎事蹟宣傳 

(一) 由本部公開頒發獎牌或獎盃，並彙編得獎事蹟供各界參考。 

(二) 本部得透過媒體、網路或辦理觀摩會等方式，公開表揚其績優

環保事蹟。 

四、函請地方政府對推薦獲獎營建工程有功人員予以敘獎。 

捌、注意事項 

一、現場複評過程將進行攝錄影記錄，用於遴選及後續宣導推廣，若有不

便公開部分應於現場協調。  

二、評比及簡報相關資料均不予退還（不含現場陳列之佐證資料），除事

先標註者外，視為同意本部作為後續環境保護文宣、網站之內容。 

三、獲獎單位應配合本部辦理績優事蹟彙編、頒獎典禮、觀摩會或宣導活

動等相關事宜。 

四、自遴選年度至頒獎典禮前，發生重大危害環境、公共安全、社會公益、

重大職業災害或報名資料有嚴重不實等情事，經查證屬實，本部得取

消獲獎資格；已頒獎者，本部得取消、撤銷或廢止該獎項，並追回獎

牌（盃）。遭本部取消或撤銷獲獎資格者，該工程獲獎單位自取消或

撤銷獲獎日（以函文時間起計）起 2 年內不得被推薦參選。  

五、參選者於被推薦報名時，即視為同意接受上述各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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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 

附表一：第一階段初評表 (佔總分 30%) 

項    目 配分 

壹、空氣污染防制措施(40) 

一、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及源頭管理(5) 

□ 工程契約有納入應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

辦法(下稱營建管理辦法)之相關文字 

□ 依營建管理辦法設置完整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資料 

□ 依營建管理辦法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操作及維護管

理紀錄(近一個月內) 

□符合三項                       5 

□符合兩項                       3 

□符合一項                   1 

□均不符合                      0 

二、污染防制科技化管理措施(15) 

□ 建置空氣品質感測器(並對外公開)或影像辨識系統 

□ 建置自動污染防制措施(非人工啟動) 

□ 感測器或影像辨識系統連動自動污染防制措施 

□ 其他科技化污染管理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三項                     15 

□符合兩項                     10 

□符合一項                        5 

□均不符合                       0 

三、施工期間塗裝作業源頭管理(10) 

□ 規劃或實際施工使用低揮發性有機物含量或低逸散排放

之塗料(如水性塗料、取得環保標章或綠建材標章塗料)  

□ 實際施工時，確實依塗料廠商或產品技術文件之稀釋劑

(溶劑)稀釋比例等資訊施作，倘尚未執行塗裝作業者，

應有相關稀釋溶劑使用管理之規劃 

□ 完整保存實際施工使用之塗料及稀釋劑(溶劑)購買量/使

用量紀錄(包含各種塗料及稀釋劑的品牌、名稱及使用

量)，倘尚未購買及使用者，應有相關紀錄保存之規劃 

□ 其他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之塗裝作業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三項               10 
□符合兩項                 7 
□符合一項                        4 

□均不符合                       0 

四、施工機具污染管理(5) 

□ 施工機具半數以上取得清潔排放自主管理標章 

□ 完整取得標章之施工機具資訊及進出場管理紀錄 

□ 採機具電動化或其他替代低污染機具 

□ 其他優良施工機具管理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兩項                        5 

□符合一項                        3 

□均不符合                        0 

五、創新減污工法或技術(5) 

□ 有：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一項                        5 

□均不符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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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配分 

貳、水資源節用及水污染防治措施(10) 

一、完整廢水削減規劃(5) 

□ 完整逕流廢水削減計畫或完善廢水處理規劃 

□ 完整廢水收集處理記錄 

□符合兩項                        5 

□符合一項                        3 

□均不符合                       0 

二、妥善廢水處理措施(5) 

□ 設置沉澱或沉砂池妥善收集廢水 

□ 加裝濾網或過濾設備 

□ 設置廢水再生回收系統 

□ 其他優良廢水處理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三項                        5 

□符合兩項                        4 

□符合一項                       3 

□均不符合                       0 

參、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再利用(20) 

一、自主廢棄物減量措施(15) 

□ 減少營建工程廢棄物之工法或措施 

□ 營建廢棄物循環再利用措施 

□ 其他優良廢棄物減量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兩項                     15 

□符合一項                     10 

□均不符合                       0 

二、廢棄物及土石方管理措施(5) 

□ 妥善分類並設置不同的廢棄物及土石方暫存區 

□ 依規定申報廢棄物系統及土石方追蹤管理 

□ 其他優良廢棄物及土石方管理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兩項                        5 

□符合一項                        3 

□均不符合                       0 

肆、噪音防制措施(15) 

一、低噪音污染工法或措施(10) 

□ 採減少營建工程噪音或振動之工法 

□ 採用日本、歐盟或第三方機構認可低噪音或減振之施工

機具 

□ 採用可提出隔音證明之防音布 

□ 其他優良減少噪音或振動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三項                     10 

□符合兩項                        7 

□符合一項                        4 
□均不符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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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配分 

二、噪音管制及敦親睦鄰措施(5) 

□ 設置振動或噪音監測設備(並對外公開) 

□ 透過週六、週日及例假日不施工，減少對鄰近民眾生活

之影響 

□ 每日施工時間最晚至下午五點，避免影響民眾休憩時

段。 

□ 高噪音工項事先公告於里公佈欄或周知周遭民眾。 

□ 其他優良噪音管制或透過鄰里溝通及協調，減少對鄰近

民眾生活之影響措施：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三項                        5 

□符合兩項                        4 

□符合一項                       3 

□均不符合                       0 

伍、節能減碳(15) 

一、節能減碳作為及相關採行技術(10) 

□ 工程規劃階段納入節能減碳構想設計 

□ 施工階段採低碳創意作為(如有利工程節能減碳之新技

術、新工法、新材料或創新管理措施等) 

□ 節能減碳作為納入相關工程督導或查核重點及檢核項目 

□符合兩項                     10 

□符合一項                        5 

□均不符合                       0 

二、節能減碳相關候選證書或驗證(5) 

□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候選建築能效證書(1~4

級)」或「候選低碳建築證書(1~4 級)」 

□ 取得相關碳足跡驗證或標章 

□符合一項                        5 

□均不符合                       0 

總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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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第二階段複評表 (佔總分 70%) 

項        目 評比標準 配分 

壹、空氣污染防制成效(40) 

一、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落實情形 

檢視現場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維護保養及自主查核紀錄之落實

情形，並評估高污染施工階段時間，

污染防制措施實際設置情形。 

40 

二、 營建工程科技化管理實

際執行情形 

檢視科技化管理（如感測器、影像辨

識及其連動防制設備）實際運作與維

運狀況，並評估其減污成效。 

三、 施工期間塗裝作業源頭

管理 

檢視現場塗裝作業源頭管理落實情形

(如低揮發性有機物含量或低逸散排放

塗料之使用量及占比、確實依照規定

使用稀釋劑、完整保存塗料及稀釋劑

的使用紀錄)，或評估塗裝作業源頭管

理規劃(如確保塗裝作業按照規定使用

稀釋劑的管理措施、紀錄及保存塗料

及稀釋劑使用量之管理作法)的完整

性。 

四、 施工機具污染管理實際

執行情形 

檢視現場施工機具取得清潔排放自主

管理標章狀況或是否符合自主承諾事

項(如全數或半數以上取得標章)，或

採取電動施工機具落實情形。另評估

現場施工機具管理進出場紀錄落實情

形。 

五、 其他新式或創新減污工

法成效 

其他新式或創新營建工程減少空氣污

染污之工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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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比標準 配分 

貳、水資源節用及水污染防治措施 

一、 廢水削減規劃與實際設

置情形 

檢視廢水處理設施（如沉澱池、過濾

設備）設置與運作狀況，並評估是否

與書面資料相符合及其效益。 

10 

二、 設置廢水回收或水資源

回收系統實際成效 

檢視廢水收集及處理紀錄落實情形，

並評估廢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實際成效

及現場有無廢水溢流出工區外等情

形。 

參、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再利用 

一、 自主廢棄物減量或循環

再利用成效 

檢視施工現場減少廢棄物工法或措施

實際成效及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的具體

成果。 

20 

二、 廢棄物及土石方管理措

施成效 

檢視廢棄物與土石方分類及暫存設置

區是否設置妥善，並檢視廢棄物與土

石方的申報及追蹤管理記錄是否依規

定紀錄及申報。 

肆、噪音防制措施 

一、 減少噪音工法或低噪音

機具成效 

檢視營建工程減少噪音或振動之工法

及採低噪音機具的實際使用情形，並

評估其成效。 
15 

二、 監測振動、噪音及敦親

睦鄰措施落實情形 

檢視噪音或振動監測設備的運作狀

況，並評估敦親睦鄰措施（如溝通記

錄、陳情處理）之落實情形 。 

伍、節能減碳 

一、 節能減碳措施實際運作

成效 

檢視節能減碳措施（如高性能混凝土

設計、土方挖填平衡、高效率照明

等）措施實際運作情況與成效，並檢

視是否採低碳建材、綠建築技術或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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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比標準 配分 

築能效評估。 

二、 節能減碳相關認證或管

理落實情形 

檢視已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

「候選建築能效證書」(或申請中)之

工程現場與實際情形是否相符，並評

估施工階段各項措施及實際運作情

形。 

陸、加分項目 

其他非評比項目之優良事蹟

成效 

針對書面及現場評比項目之外，工程

所展現的其他環境保護措施，如社區

回饋、生態保育、環保宣導等，給予

額外加分。此項鼓勵工程創新與社會

貢獻。 

10 

總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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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環境部 

114 年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保機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建業主 

推薦參選報名表 

 

 

遴選組別 

□公共工程類 

□中央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地方政府及所屬機關 

□非公共工程類 

聯絡單位： 

聯絡人及電話： 

 

報名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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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報名表 

參加類組 □公共工程類                                □非公共工程類 

營建工程名稱  

空氣污染防制費

管制編號  

營建業主名稱  施工廠商名稱  

營建業主地址  施工廠商地址  

營建業主負責人  施工廠商負責人  

資本額  員工人數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迄報名截止日一年內止該營建工程違反環保法規次數                            次 

迄報名截止日止一年內該營建工程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次數                次 

迄報名截止日止一年內該營建工程遭民眾承情案件次數                        次(本項由環保局填) 

業主及施工廠商

單位蓋章 
 

業主及施工廠商 

單位負責人蓋章 
 

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成效說明 

一、 營建工程基本資料及環境概述 

(一) 營建工程環境座落圖及各施工階段期程及作業內容 

(二) 營建工程整體施工內容概述 

(三)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核可函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無則

免) 

二、評比項目執行內容 

        請參考初評表(附表1)之項目撰寫執行情形，並檢附佐證資料。 

三、違反環保法令情形及改善作為（無則免）。 

 

環保機關 
承辦人蓋章 

： 
環保機關 

承辦科科長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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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自主檢核表 

自薦自主檢核內容 

壹、參選資格 

非因違反環保法規，受全部停工一次或部分停工二次以上 □是             □否 

(本項需全

數符合) 

非欠繳環保罰鍰或空氣污染防制費者 □是             □否 

非申請及申報文件虛偽不實者 □是             □否 

非曾違反勞動部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者 □是             □否 

非土石方或營建混合廢棄物有遭非法棄置情形紀錄者 □是             □否 

貳、填具基本資料 

填具營建工程環境保護卓越獎報名表 □是             □否 

 

填具營建工程基本資料及環境概述 □是             □否 

填具營建業主及承攬商負責人或代表人 □是             □否 

填具營建工程環境座落圖及各施工階段期程及作業內容 □是             □否 

填具營建工程整體施工內容概述 □是             □否 

營建工程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核可函（無則免） □是             □否 

營建工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無則免） □是             □否 

違反環保法令情形及改善作為（無則免） □是             □否 

參、書面評比資料準備 

檢具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書面資料 □是             □否 

 

檢具營建工程水資源節用及水污染防治措施書面資料 □是             □否 

檢具營建工程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再利用書面資料 □是             □否 

檢具營建工程噪音防制措施書面資料 □是             □否 

檢具營建工程節能減碳書面資料 □是             □否 

營建業主
單位印信 

： 
施工廠商 

廠商印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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